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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避免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同业竞争承诺有关事项的公告 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

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[2017]146 号），公

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集团”）和原神

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已更名为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”，

以下简称“国家能源集团”）实施联合重组，国家能源集团作为重组

后的母公司，吸收合并国电集团。合并完成后，国电集团注销，国家

能源集团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四条“公司合并

时，合并各方的债权、债务，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

司承继”的规定，承继合并前原国电集团的一切债权、债务与权益，

包括原国电集团向国电电力出具的《关于解决与国电电力同业竞争问

题有关事项的函》和《关于进一步解决与国电电力同业竞争问题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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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函》中提及的相关安排。据此，在承继原国电集团相关承诺的

前提下，国家能源集团对国电电力作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，主要内容

为： 

1.明确将国电电力作为国家能源集团常规能源发电业务整合平

台 

国家能源集团将国电电力作为常规能源发电业务（包括火电、水

电，下同）整合平台，逐步将常规能源发电业务（不包括国家能源集

团除国电电力以外其他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、业务及权益，且不

包括区域常规能源发电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相关资产、业务及权益）

资产注入国电电力。 

国家能源集团未来新增的常规能源发电业务由国电电力负责整

合，将授予国电电力常规能源发电业务的优先选择权，并由国电电力

负责该等项目的开发、建设及后续管理。 

在将常规能源发电业务资产注入国电电力的过程中，国家能源集

团在常规能源发电业务项目开发、资本运作、资产并购等方面优先支

持国电电力，即国家能源集团及控股子公司（不含国家能源集团除国

电电力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司，且不包括区域常规发电上市公司所

在区域的相关资产、业务及权益）在转让存续常规能源发电业务资产、

权益及开发、收购、投资新的常规能源发电业务项目时，国电电力具

有优先选择权。 

2.资产注入方式及注入时间 

国家能源集团将根据资产状况、资本市场认可程度，积极稳步推

进资产注入工作。对于承诺注入国电电力的存续常规能源发电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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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委托国电电力统一归口管理，并在本次合并完成后 5年内，在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由国电电力择机收购。 

3.资产注入条件 

拟注入国电电力的常规能源发电业务资产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

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条件，不存在产权权属不完善或项目投

资审批手续存在瑕疵等情况。拟注入资产须符合国电电力的战略规划，

有利于维护国电电力利益，促进国电电力发展。 

国家能源集团将督促相应下属非上市子公司不从事与国电电力

的常规能源发电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，并按照本承诺确定的相关原则

授予国电电力在常规能源发电业务领域对同业竞争资产的优先购买

权。 

原国电集团在《关于解决与国电电力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》

和《关于进一步解决与国电电力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》中作出

的有关承诺与上述承诺函不一致的，以上述承诺函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 3 月 2 日 


